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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认证〔 〕 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开展打击网售假冒检验
检测报告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处室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打

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市监检

测发〔 〕 号）精神，省市场监管局决定自 月上旬到 月

下旬开展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本次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，

促进网络交易平台和检验检测机构诚信自律，强化对检验检测机

构的监督管理，推动检验检测市场健康、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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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任务及分工

（一）严厉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。对网络交易

平台买卖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活动开展监测与专项检查，对涉

嫌冒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、参与买卖伪造或者变造检验检测报告

的平台企业、经营者、检验检测机构及个人等一查到底、严厉打

击，依照《电子商务法》《产品质量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等追究法

律责任，坚决惩治乱象，维护市场秩序。（执法稽查部门、网监部

门、认证检测部门）

（二）压实网络交易平台审核责任。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平

台内经营者主体资质资格审核和信息公示义务，指导平台强化实

施资质资格审核、信息检查监控，要求网络交易平台内经营者必

须提供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 ）、实验室认可证书

（ ）或者取得明确委托授权后方能在平台上提供检验检测相

关服务，并对 、 等相关信息进行公示。（网监部门、

认证检测部门）

（三）清理整顿网络交易平台上相关虚假广告宣传信息。督促

网络交易平台清理相关虚假广告宣传信息，对网络交易平台出现

的 不送样检测 检验检测包过 一天出报告 急速出报告 不过

全额退款 等涉嫌虚假广告宣传的信息进行清理整顿，查办相关虚

假广告宣传案件，依照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广告法》等法律法规

追究法律责任。（广告监管部门、网监部门、认证检测部门、执法

稽查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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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严厉查处网上出具虚假或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

机构。结合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工作，督促检验检测

机构规范在网络交易平台上的相关检验检测活动，查办相关检验

检测机构违法违规案件，对出具虚假或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相关

检验检测机构，加大处罚力度，依法吊销其检验检测资质。指导

检验检测机构协助打击假冒机构名称、资质、报告、印章等违法

行为，依法依规维护自身权益。（认证检测部门、执法稽查部门、

网监部门）

（五）利用信息化平台，提高核查管理能力。加强检验检测

资质认定核查工作，针对省市场监管局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

检 测 机 构 ， 可 通 过 省 市 场 监 管 局 官 网 （ 网 址 ：

）查询其资质情况；针对由市场监管总

局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，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资质

认 定 获 证 机 构 能 力 查 询 平 台 （ 网 址 ：

）查询其资质情况。

注册审批部门

检验检测报告是否存在伪造、变造或冒用可通过查询市场监

管 总 局 检 验 检 测 统 计 直 报 系 统 （ 网 址 ：

）等措施进一步核实。 认证检测部门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广泛宣传，全面排查阶段（ 月上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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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日前，采取宣传教育、网络监测、投诉举报等方式，

全面梳理辖区内网络交易平台情况，深入排查重点任务事项，摸

清全省涉及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的网络交易平台情

况，摸清涉及发布虚假广告宣传信息的网络交易平台情况，摸清

在网上出具虚假或不实检验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情况。

（二）清理整顿，专项检查阶段（ 月中旬 月中旬）

督促网络交易平台落实平台内经营者主体资质资格审核和信

息公示义务，由网监部门负责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。

对发布虚假广告宣传信息网络平台、媒体的检查，由广告监

管部门负责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。

对涉嫌在网上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的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，由

认证检测部门负责，其他相关部门配合。

对有明显违法行为，事实、证据确凿的网络交易平台、经营

者和检验检测机构的检查活动，由执法部门负责，其他相关部门

配合。

（三）总结汇总阶段（ 月、 月下旬）

认真总结本地区工作，梳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及时报送

典型案例。请于 年 月 日前、 月 日前将专项行动阶

段开展情况按附件要求报省市场监管局认证检测处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充分认识开展本次专项整治行动

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省局机关相关业务部门，要加强对口条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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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指导，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监管合力。认真组织落实细

化工作措施，严格督促平台企业整改到位；坚持标本兼治，建立

健全长效治理机制，确保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，形成震慑。大力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

及时曝光典型案例，强化警示教育，进一步引导网络交易平台、

平台内经营者、检验检测机构认真落实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从严追责，行刑结合。对涉嫌伪造或变造检验检测证明

文件、合同诈骗、出具重大失实证明文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，坚

决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附件：开展打击网售假冒检验检测报告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

动情况报送版式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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